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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发表时间：2013-06-18　　　来源：中国经济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安全办、文明办、教育厅（教委）、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

（局、委、办）、商务厅（局）、卫生厅局（卫生计生委）、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

技术监督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团委、科学技术协

会，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办公厅（室）：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和《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食安办〔2011〕17号）的有关要求，定于6

月17日至27日举行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为切实做好宣传周筹备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

　　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

　　社会协同共治是创新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基本思路，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

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公共服务分散不均、

监管力量相对不足和微观环境复杂多变等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为契

机，紧扣宣传周主题，全面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深入反映监管工作和体制改

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宣贯《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实施，阐述未来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推动各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着力引导食品企业及从业

者，形成主体责任和道德诚信意识，强化道德观念教育，倡导诚信从业风气，普及信

用文化知识；推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和消费维权，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部

门与其他部门、机构之间建立更为有力的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形成坚实的外部约束和

道德底线。促使食品安全保障由单纯依靠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向多方主体主动参与、多

种要素发挥作用的综合治理转变。

　　二、内容

　　（一）中央层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13部门、单位组织开展，共同制定“中

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要活动及分工方案”（见附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

照方案要求安排活动。

　　（二）地方层面。各省、市（地）、县（市、区）三级食品安全办联合同级有关

部门、单位组织开展。各地区要在6月17日同步举行宣传周启动仪式，并参照中央层面

“系列主题日”模式，精心设计、有序安排活动内容。（三）企业层面。各级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动员、指导本领域食品企业组织开展。未完成机构改革过渡的，仍按原有

职责分工开展工作。督促食品企业及从业者，举行落实主体责任、坚守道德诚信的公

开宣誓和承诺活动，开展法律法规、业务技能、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宣贯培训，推

进食品行业“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督促食品行业协（学）会、大中型食品企业组织

开展至少1次集中活动。（四）学校层面。各级食品安全有关部门联合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各级团委，组织开展针对青少年群体特点的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通过激发广

大青少年学生的参与热情，带动家庭成员和全社会树立共责意识与科学观念。



　　三、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建立各级食品安全办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各负其

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要加强统筹策划、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凝聚各方

力量共同推进工作。要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并形成规模声

势。要同步部署消防、交通、防踩踏等安全防护措施，排查消除隐患，落实应急预

案，严防事故发生。（二）强化活动效果。要使用统一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标

志。要在报刊平面、广电时段、网络电信、公交地铁等都市类载体和新媒体领域加大

宣传力度，形成“报刊有文章、电视有影像、广播有声音、网络有专题、手机有信

息、户外有广告”的全覆盖格局。要推动宣传周活动重心下移，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贴近实际，提高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时效性，着力推出真正吸引人、教

育人，适合多种载体，适于反复使用的食品安全科普宣教精品。（三）创新活动形

式。要坚持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即为食品安全宣传创作方向的原则，引入商业化文娱

领域的积极元素和创新模式，紧扣社会公众关注热点，契合食品生产经营实际，精心

策划活动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宣传思路与手法。（四）严守八项规定。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厉行

勤俭节约、轻车简从，严禁铺张浪费、大讲排场。（五）加强舆情监测。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宣传周前后及期间的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和研判，稳妥发布信息，

及时回应关切，确保舆论环境平稳有序。

　　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本地区、本部门的宣传周工作方案电子版于6月10日前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注意总结宣传周活动的成效和经验，将总结报告电子版于7月10日

前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联系人：耿欣

　　电话：63098777（兼传真）

　　邮箱：65188696@sina.com

　　附件：中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要活动及分工方案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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